
案件九

南通欣颐家纺有限公司商标侵权案

【案情介绍】

2018 年 11 月 10 日，南通欣颐家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颐公司）接到 ALBASSAM 投资与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发来的订单，要求定制含有 字母图形图案的床上用品

三件套（被子一条、枕套 2 只）共计 1200 套，共 10 种颜色，离岸净价为 5.5 美元/套，总订单

金额为 6600 美元。

欣颐公司接到订单后，未对订购方是否得到 、 、 、 商

标权利人的授权尽到必要的审查注意义务，在对方未提供授权许可，自身也未得到 、

、 、 商 标 权 利 人 的 授 权 的 情 况 下 组 织 画 图 工 人 制 作 了 含 有

图案的工艺单，由激光工人将工艺单中的图形拷贝在 U盘中，用激光

机将图形切割出来，粘贴在贴纸上，再用粘合机将贴纸上的图案通过高温粘合在被子以及枕套的

面料上，然后由缝纫工人加工成被子及枕套成品。

2019 年 3 月 20 日，执法人员在对欣颐公司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欣颐公司一楼成

品仓库中有十四个品种规格的被子，印有 字母图形，共计 1262 条；在二

楼加工车间发现已裁剪制作好的印有 配套图案的枕套共计 1470 只，同时发

现绿色、橙色、淡蓝色 插卡各 240 张；在三楼车间发现有四台激光机在裁剪花

型图案，同时发现未使用的 、 、 商标标识。欣颐公司未能提供在加工的床上用

品三件套上合法使用 字母图形商标的授权委托书。由于该订单是外贸订

单，执法人员向欣颐公司发出了通市监限举字〔2019〕12-0320 号《限期举证通知书》，要求欣



颐公司提供对国外订单进行必要审查的材料，欣颐公司在期限内未能提供。

【处理结果】

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亭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对南通欣颐

家纺有限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1）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2）没收侵权商品被子 1262

条，枕套 1470 只，插卡 720 张；（3）罚款 30000 元。

（本案由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提供）

【分析点评】

本案涉及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国际品牌，市场监督部门对于案件的处理，体现了对高知名

度国外商标保护的力度，彰显了中国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政策。本案发生在外贸出口

领域，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有效执法，有利于改善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本案在具体执法环节，市场监督部门针对案件涉及涉外贴牌加工以及中小企业的经营特

点，在查获涉案产品后仍给予企业提交其对来自国外订单权利合法性进行必要审查的证明材料的

时间，有利于执法的客观公正，既依法严格保护高知名度国外商标，也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小企业

的正当权益。这样的执法行为也是依法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在发展外贸业务过程中，注意对相关知

识产权权利尽到充分的审查义务，有利于通过行政执法努力提高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积极营造

良好的外贸秩序和环境。

《商标法》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不仅包括未经授权在商品上使用他人注册商标，

还包括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本案执法机关作出的责令停止侵权、没收侵权商品、

罚款的处罚，就涉案企业的违法行为而言无疑是准确的。本案中，侵权商标的标识由当事企业制

作，行政处理机关在现场也发现了未使用的商标标识，根据商标法的规定，企业违法制造侵权商

标标识的行为同样应当受到处理。


